
附件 5 

人口販運被害人申請臨時停留(展延)許可暨辦理返國作業流程 

 

壹、執行法令依據: 

  一、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16 條、第 17 條、第 28 條、第 30 條 

  二、行政院防制人口販運協調會報第 36 次會議決議 

貳、作業流程及說明： 

 

作業流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作業說明 

  
一、人口販運被害人(下稱被害人)為

持工作簽證或非持工作簽證之外

來人口(如外國人、大陸地區人

民、香港澳門居民)，經司法警察

機關完成鑑別，應移送安置保護。 

二、被害人安置保護中如無合法停

(居)留許可，接受委託之安置單

位應代為向移民署所屬服務站申

請核發 6 個月臨時停留許可證

(另參注意事項 1)。 

三、被害人初次取得 6 個月臨時停留

許可期間： 

（一）安置單位接獲司法機關通知被

害人無配合偵審必要，安排被

害人返國；倘被害人尚有工作

或醫療處遇進行中，尊重被害

人意願及考量服務完整性，被

害人可選擇繼續停留滿 6 個月

再返國。 

（二）被害人因家庭巨變、身心健康

或其他等重要因素無法繼續配

合偵審(另參注意事項 2)，安置

單位通知法官、檢察官或司法

警察機關被害人即將返國及預

定日期。 

（三）被害人安置將滿 5 個月時(另參

注意事項 3)，仍未接獲司法機

關通知被害人無配合偵審之必

要，而被害人無意願繼續留臺，

安置單位應通知法官、檢察官

或司法警察機關被害人即將返

國及預定日期；倘被害人願意

留臺且繼續配合偵審，請司法

機關提供偵審證明文件，以利

安置單位辦理展延臨時停留許

可證。（續下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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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、被害人每次展延臨時停留許可期

間，依據被害人個案狀況，依照第

三點說明方式辦理。 

注意事項： 

1、安置單位代被害人向移民署所屬

服務站申請臨時停留(展延)許可

證，獲核發證件後，應即通知法

官、檢察官及司法警察機關停留

起訖日期。 

2、被害人因家庭巨變(如原籍國至親

過逝)、身心健康(如流產、精神躁

鬱)或其他等重要因素無法配合

偵審，安置單位應儘速通知法官、

檢察官或司法警察機關被害人個

案情況，在協調兼顧個案身心安

定及調查偵審進度原則下，安排

返國日期。 

3、對於被害人安置將滿 5 個月時且

無意願繼續留臺者，安置單位發

函通知法官、檢察官或司法警察

機關被害人預定返國日，宜預留

與發函日相距 1 個月期間。但因

被害人返回原籍國之航程路線與

時段、機票費用等因素，可提前

發函通知或縮短該時間。 

4、安置單位告知司法機關被害人預

計返國時間，如司法機關認為被

害人有繼續配合偵審之需求，應

儘速安排偵審，惟如遲未告知配

合調查時間，安置單位為保障被

害人之返鄉權，得依被害人意願

讓其返國，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0

條尚非安置被害人不得返國之法

源依據。 

5、被害人經檢察官安排或因身分特

殊因素，安置在非屬移民署或勞

動部委託民間關團體辦理之安置

保護服務處所，查緝案件司法警

察機關應代為或協調有關單位向

移民署所屬服務站申請初次(展

延) 6 個月臨時停留許可證，並應

通知法官、檢察官或有關單位該

被害人停留起訖日期。 


